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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99 证券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4-014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月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经济开发区梧振东路 79号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

限公司研发大楼一楼一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2
659,130,407

38.543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雪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陶忆文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李瑞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下修正“华友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283,125
比例（%）

95.6625

反对

票数

12,520,154
比例（%）

4.3350

弃权

票数

6,700
比例（%）

0.0025
2、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实施2021年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0,145,867
比例（%）

99.9677

反对

票数

209,430
比例（%）

0.032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向下修正“华友转债”转股
价格的议案》

《关于终止实施 2021年和 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76,183,125

279,725,439

比例（%）

95.6610

99.9251

反对

票数

12,520,154

209,430

比例（%）

4.3365

0.0749

弃权

票数

6,700

0

比例（%）

0.0025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以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的同

意票数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张俊、徐忆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
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603799 证券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4-015
转债代码：113641 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友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暨转股

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华友转债”实施修正条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641
证券简称

华友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4/1/30
停 牌 期

间

全天

停牌终止日

2024/1/30
复牌日

2024/1/31
● 修正前转股价格：81.18元/股
● 修正后转股价格：45.00元/股
● 华友转债本次转股价格修正实施日期：2024年1月31日
一、可转债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9号）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华友钴业”）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公开发行了 76,0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
100.00元，发行面值总额 76亿元，期限 6年。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20%、第二年 0.40%、第三
年0.6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转股期限为2022年9月2日至2028年
2月23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71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76亿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22年3月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友转债”，债券代码
113641。

根据《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
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止。“华友转债”自2022年9月2日起可转换
为本公司股份。“华友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10.26元/股，本次修正前转股价格为81.18元。

二、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依据及原因
（一）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
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项规定的股东大
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且修正后的价
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2、修正程序
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从
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
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原因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 2023年 12月 19日起算，在 2023年 12月 19日至

2024年 1月 9日期间，公司股票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即
64.944元/股），触发《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三、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审议程序
（一）2024年1月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

“华友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提议向下修正“华友转债”的转股价格，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相
关事宜，包括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
续，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修正相关工作完成之日止。

（二）2024年1月2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
正“华友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确定本次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修正相关工作完成之日止。

（三）2024年1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向下
修正的“华友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华友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81.18元/股向下修正
为45.00元/股。

四、本次向下修正“华友转债”转股价格的结果
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29.85元/

股，召开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28.38元/股；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为16.18元，股票面值为1元。故本次修正后的“华友转债”转股价格应不低于29.85元/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及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综合考虑上述价格及
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华友转债”转股价格由81.18元/股向下修正为45.00元/股。

调整后的“华友转债”转股价自2024年1月31日起生效。“华友转债”将于2024年1月30
日停止转股，2024年1月31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0日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4-016
转债代码：113641 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2021年和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鉴于公司实施激励计划以来，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资本市场环境和新能源锂电行业外
部经营环境等发生了显著变化，公司股价出现大幅波动，公司近期股票价格接近或低于2021
年、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继续实施本次激励计划难以达到原计划的激励目的和效
果，不利于充分调动公司核心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经公司慎重研究，决定终止实施 2021年和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与 2021年和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配套实施的《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文件将一并终止。
公司终止2021年激励计划后，涉及的779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4,104,828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其中，首次授予部分涉及566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2,978,612股，回购价格为28.72元/股；预留第一次授予部
分涉及 18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1,019,564股，回购价格为
40.98元/股；预留第二次授予部分涉及2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106,652股，回购价格为44.24元/股。

公司终止2022年激励计划后，涉及的1,318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其中两人同时获授首
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7,030,520股限制性股票
将由公司回购注销。其中，首次授予部分涉及96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共 5,412,120股，回购价格为 32.15元/股；预留授予部分涉及 35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1,618,400股，回购价格为31.41元/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1,708,341,891股减少至 1,697,206,543股；公司

注册资本也将相应由 1,708,341,891元减少至 1,697,206,543元。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
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并有权凭有效债权
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梧桐街道经济开发区二期梧振东路79号华

友钴业证券管理部
2．申报时间：2024年1月30日至2024年3月14日9:00-17:00
3．联系人：李瑞、戚佳能
4．联系电话：0573-88589981
5、联系邮箱：information@huayou.com
6、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

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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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
● 被担保人名称：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衢州”）
●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友钴业”）为控股子公司华友衢州

分别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95,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华友衢州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309,706.75万元
人民币。

（二）
● 被担保人名称：华友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衢州”）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新能源衢州分别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27,000.00万元人民
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六年。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新能源衢州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818,089.96万元人民币。

（三）
● 被担保人名称：衢州华友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源再生”)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资源再生分别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25,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资源再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73,200.00万
元人民币。

（四）
● 被担保人名称：成都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巴莫”)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成都巴莫分别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支行、中国进出

口银行四川省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堂县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78,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
超过二年，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控股”）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
保。天津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巴莫”)为成都巴莫分别向成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堂支行、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小天竺
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85,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四
年。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成都巴莫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22,877.00万元人民币，天津巴莫为成
都巴莫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23,652.85万元人民币。

（五）
●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巴莫”)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天津巴莫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申请总额不

超过30,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二年，华友控股为公
司本次担保按持股比例（含关联方）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天津巴莫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128,700.00万元人民币。

（六）
●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巴莫”)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巴莫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0,

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华友控股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
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浙江巴莫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5,000.00万元
人民币。

（七）
● 被担保人名称：广西华友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新材料”）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西新材料分别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桂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玉林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48,000.00万
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广西新
材料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8,000.00万元人民币。

（八）
● 被担保人名称：广西巴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巴莫”）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西巴莫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350,

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一般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六年。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为广西巴莫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70,000.00万元人民币。

（九）
● 被担保人名称：广西新材料、广西巴莫、广西华友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锂

业”）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西新材料、广西巴莫、广西锂业分别向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2,000.00万美元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二
年。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广西新材料、广西巴莫、广西锂业合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85,
205.90万元人民币。

（十）
● 被担保人名称：华金新能源材料（衢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公司”)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华金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申请总额不

超过10,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和华友衢
州为华金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绿色专营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2,000.00万
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华金公
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5,0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和华友衢州为华金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2,000.00万元人民币。

（十一）
●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华友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进出口”)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华友进出口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申请总额不超

过20,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为华友进出口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9,900.00万元人民币。

（十二）
●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友衢州为公司分别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桐乡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42,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不超过二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友进出口和浙江力科钴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科钴镍”)为
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49,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二年。截至本公告日，华友衢州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605,500.00万元人民币，华友进出口和力科钴镍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9,000.00万元人
民币。

● 本次担保为前一次担保公告进展日至本公告日期间的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执行情况。
● 本次担保事项被担保人为上市公司自身或其控股子公司，均不为上市公司关联人。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公司实施的担保在2023年担保预计范围内，已履行过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存在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保（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3

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在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至202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的期间内预计担保金额为2,250亿人民币（含等值外币），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额度为1,200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200亿元人民
币（含等值外币），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300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

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为自身融资提供抵押、质押等担保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以
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50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上述担保
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与质押等担保形式。在上述预计总额度及上述授权有效期内的担
保，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将不再对具体担保另行审议，并授权公司及
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与担保有关的文件、协议（包括在有关文件上加盖公司印章）。

经上述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决定并同意：公司为华友衢州分别向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95,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
过三年；公司为新能源衢州分别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衢州分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27,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六年；公司为资源再生分别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25,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
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为成都巴莫分别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堂支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四川省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县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78,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二年，成都巴莫为天津巴莫全资子公司，除华友控股为公司本次
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外，天津巴莫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天津巴莫为成都巴莫分别向成
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支行、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小天竺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85,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
限不超过四年；公司为天津巴莫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30,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二年，除华友控股为公司
本次担保按持股比例（含关联方）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外，天津巴莫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公
司为浙江巴莫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0,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
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浙江巴莫为天津巴莫全资子公司，除华友控股
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外，天津巴莫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公司为广西新材料
分别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48,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公司为广西巴莫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350,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一般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六年；公司为广西新材
料、广西巴莫、广西锂业分别向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12,
000.00万美元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二年；公司为华金公司向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0,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和华友衢州为华金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绿色专营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2,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
限不超过一年；公司为华友进出口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20,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华友衢州为公司分
别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澳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42,000.00万
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二年；华友进出口和力科钴镍为公司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49,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二年。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华友衢州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309,706.75万元人民币，公司为新能
源衢州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818,089.96万元人民币，公司为资源再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73,
2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为成都巴莫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22,877.00万元人民币，天津巴莫为成
都巴莫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23,652.85万元人民币，公司为天津巴莫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28,
7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为浙江巴莫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5,0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为广西新
材料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8,0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为广西巴莫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70,00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为广西新材料、广西巴莫、广西锂业合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85,205.90万元
人民币，公司为华金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5,0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和华友衢州为华金公
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2,0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为华友进出口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9,900.00
万元人民币，华友衢州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05,500.00万元人民币，华友进出口和力科钴
镍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9,00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为前一次担保公告进展日至本公告日期间的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执行情况。本
次担保事项被担保人为上市公司自身或其控股子公司，均不为上市公司关联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华友钴业
公司名称：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368873961
成立时间：2002年5月22日
法定代表人：陈雪华
注册资本：171,008.3466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浙江省桐乡经济开发区二期梧振东路18号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钴、镍、铜氧化物，钴、镍、铜盐类，钴、镍、铜金属及制品，钴

粉，镍粉，铜粉，氢氧化钴，钴酸锂，氯化铵；金属矿产品和粗制品进口及进口佣金代理，生产设
备进口及进口佣金代理。（上述涉及配额、许可证及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证书》）。

主要股东：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陈雪华合计持有公司21.65%的股份。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110,592,418,711.85 元，净资产为 32,682,477,

995.19元，营业收入为63,033,785,499.49元，净利润为3,909,880,668.82元。
（二）华友衢州
公司名称：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575349959F
成立时间：2011年5月30日
法定代表人：陈红良
注册资本：240,124.3554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浙江省衢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二期)廿新路18号
经营范围：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四氧化三钴、陶瓷氧化钴、碳酸钴、草酸钴、金属钴、三元前驱体及金属铜、海绵
铜、粗硫化铜、金属镍、氯化铵、硫酸铵（固体和液体）、硫酸锰、硫酸锌、磷酸铵镁、磷酸铁、碳酸
锂、碳酸镁（中间产品）、氧化镁、氢氧化钴、铝片、陶粒、透水砖、粗制锗的氢氧化物、硫化铜钴、
粗制碳酸镍、粗制碳酸锰、铁精粉、无水硫酸钠、粗制碳酸锌生产；锂离子电池检测、拆解、重
组、回收处理、销售（含拆解物，不含危险化学品）；梯次利用产品和系统的技术开发、租赁、销
售；钴系新材料、锂电新能源相关材料的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华友钴业持股83.25%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8,378,584,565.58 元，净资产为 4,908,014,

899.03元，营业收入为21,681,901,549.29元，净利润为122,498,719.86元。
（三）新能源衢州
公司名称：华友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MA28F4L393
成立时间：2016年5月16日
法定代表人：徐伟
注册资本：226,578.6579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浙江省衢州市廿新路18号9幢1号
经营范围：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电子专用材料

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
子专用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华友钴业持股83.86%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2,702,204,792.89 元，净资产为 3,409,412,

263.05元，营业收入为8,114,026,137.10元，净利润为327,016,330.89元。
（四）资源再生
公司名称：衢州华友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MA28FWG5XR
成立时间：2017年4月28日
法定代表人：徐伟
注册资本：113,8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廿新路18号8幢3层
经营范围：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电子专用

材料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循环利用服务
技术咨询；工业设计服务；常用有色金属冶炼；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
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电子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浙江华友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87.87%，华友钴业持股12.13%。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3,631,057,424.97 元，净资产为 1,404,603,

681.07元，营业收入为6,083,082,312.51 元，净利润为359,422,687.89元。
（五）成都巴莫
公司名称：成都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1350570652Q
成立时间：2015年8月17日
法定代表人：吴孟涛
注册资本：103,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成都-阿坝工业集中发展区蓉州街成阿商务中心三楼

6908室
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研发、生产及销售；研制、开发、生产高科技电池材料产

品；与信息产业配套的电源产品及相关材料、机电产品（小轿车除外）批发兼零售；产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锂离子电池检测、拆解、重组、回收处理、销售（含拆解物，不含危险化学品）；梯次利
用产品和系统的技术开发、租赁、销售；技术咨询、转让、分析检测及其他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天津巴莫持股100%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9,179,765,538.66 元，净资产为 3,105,628,

841.77元，营业收入为20,965,230,187.86元，净利润为1,316,841,100.09元。
（六）天津巴莫
公司名称：天津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741366579H
成立时间：2002年8月15日
法定代表人：陈要忠
注册资本：20,731.9289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大道8号
经营范围：研制、开发、生产高科技电池材料产品；与信息产业配套的电源产品及相关材

料、机电产品(小轿车除外)批发兼零售；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锂离子电池检测、拆解、重组、回
收处理、销售(含拆解物，不含危险化学品)；梯次利用产品和系统的技术开发、租赁、销售(以上
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
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公司持有天津巴莫36.86%的股权，同时华友控股已将持有的天津巴莫25.20%
股权代表的表决权等权利委托给公司行使，公司合计控制天津巴莫 62.06%的表决权，天津巴
莫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3,578,014,225.07 元，净资产为 1,857,036,
820.37元，营业收入为3,351,405,485.90元，净利润为167,783,426.40元。

（七）浙江巴莫
公司名称：浙江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MA7C6U5K0C
成立时间：2021年11月18日

法定代表人：陈要忠
注册资本：42,5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浙江省衢州市廿新路18号41幢1号
经营范围：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天津巴莫持股100%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854,223,476.44元，净资产为 194,098,731.96

元，营业收入为20,593,746.09元，净利润为-30,899,697.21元。
（八）广西锂业
公司名称：广西华友锂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00MAA7LKA8XK
成立时间：2022年04月21日
法定代表人：刘秀庆
注册资本：15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白县龙潭产业园华友大道8号
经营范围：选矿；常用有色金属冶炼；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池零配件

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华友钴业持股100%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556,591,366.33元，净资产为 260,690,042.24

元，营业收入为0.00元，净利润为-4,309,957.76元。
（九）广西巴莫
公司名称：广西巴莫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00MA5QD5RC41
成立时间：2021年4月1日
法定代表人：陈要忠
注册资本：35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白县龙潭产业园华友大道58号
经营范围：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
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
零配件销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再
生资源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
险废物经营）；建筑砌块制造；建筑砌块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料销售；专用化
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常用有色金属冶炼；稀有稀土金属冶
炼；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环保咨询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
废物治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华友钴业持股100%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4,173,827,933.09 元，净资产为 1,589,617,

080.40元，营业收入为100,804,230.35元，净利润为-8,588,971.68元。
（十）广西新材料
公司名称：广西华友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00MA5QD5T25F
成立时间：2021年4月1日
法定代表人：徐伟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白县龙潭产业园华友大道28号
经营范围：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
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
零配件销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再
生资源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
险废物经营）；建筑砌块制造；建筑砌块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料销售；专用化
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常用有色金属冶炼；稀有稀土金属冶
炼；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环保咨询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
废物治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华友钴业持股100%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8,939,520.98元，净资产为-3,535,838.42元，营

业收入为0.00元，净利润为-18,535,838.42元。
（十一）华金公司
公司名称：华金新能源材料（衢州）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MA29UNE71X
成立时间：2018年07月05日
法定代表人：严河文
注册资本：15,900万美元
注册地点：浙江省衢州市绿色产业集聚区廿新路18号8幢1层
经营范围：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无水硫酸钠（元明粉）、工业用纯水的生产、销售；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浙江华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51%，（株）LG化学持股49%。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547,870,515.62元，净资产为905,196,869.31

元，营业收入为3,178,603,184.19元，净利润为-102,927,120.91元。
（十二）华友进出口
公司名称：浙江华友进出口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7896953984
成立时间：2006年6月20日
法定代表人：鲁锋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梧振东路18号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针纺织品及原料销

售；日用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金属矿石销售；建筑材
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电子产品销售；
销售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华友钴业持股100%。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197,641,471.08元，净资产为274,230,089.79

元，营业收入为693,952,091.64元，净利润为89,591,021.24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华友衢州分别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分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95,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公司
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

新能源衢州分别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分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27,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公司为该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六年。

资源再生分别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
市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25,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公司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成都巴莫分别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支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四川省分行、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县支行申请总额不
超过 178,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公司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二
年，华友控股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成都巴莫分别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支行、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小天竺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85,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天
津巴莫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四年。

天津巴莫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30,000.00万元人
民币授信融资，公司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二年，华友控股为公司本次
担保按持股比例（含关联方）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浙江巴莫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0,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
融资，公司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华友控股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
连带责任反担保。

广西新材料分别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48,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公
司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

广西巴莫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350,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
融资，公司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六年。

广西新材料、广西巴莫、广西锂业分别向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总额
不超过12,000.00万美元授信融资，公司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二年。

华金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0,000.00万元人
民币授信融资，公司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华金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绿色专营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2,000.00万
元人民币授信融资，公司和华友衢州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华友进出口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20,000.00万元人民
币授信融资，公司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公司分别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澳
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142,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华友衢州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二
年。

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49,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
融资，华友进出口和力科钴镍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二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当前经营

状况良好，无重大违约情形，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对象中，华友衢州、新能源衢州、华金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处于绝对控
制地位，具有经营控制权，因而为其担保时未有反担保，部分其他股东未按股权比例提供担
保。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年度担保预计事项，公司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主要是为了保障公司和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不会损害
公司及子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整体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9,228,207.71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担保6,219,469.64万元人民币；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保841,479.20 万元人民币；控股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担保1,221,032.79万元人民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抵押金额946,226.08万元人民
币。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9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上诉状，二审暂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一审原告)。
● 涉案金额：借款本金160,092,354.25元及支付以实欠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21年2月6

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5.4%计算的利息。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因本案二审暂未开庭，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能确定，最终实际影响需以后续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公司将

根据相关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东明珠集 团置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置地公司”）与兴宁市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正和房地产”）关于

共同合作投资“弘和帝璟”房地产开发项目于2021 年3月26日签署了《抵债协议》（编号：ZH⁃
HFDCDZ20210326）。此后，正和房地 产未能按照《抵债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向置地公司履行

交付抵债资产的义务。且经过置地公司对正和房地产的多次书面催告，截至置地公司起诉之

日，正和房地 产仍未按照《抵债协议》的约定履行向置地公司交付抵债资产等相关事项，导

致《抵债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置地公司有权单方解除《抵债协议》，并根据《抵债协

议》第七条第1款的约定，要求正和房地产继续承担合作合同项下的还款责任，向置地公司支

付本金161,160,584.31元、利息3,657,689.40元以及相应的逾期利息（暂计至2023年6月12日

为52,549,094.52元）。因正和房地产未能按期履行抵债协议约定的义务，且经置地公司书面

通知超过30日仍未能履行义务，为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置地公司于2023年6月12日向兴

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于2023年6月20日收到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3-043）。2023年7月13日，公司收到置地公司发来的函件，告知收到广东省兴宁市人民

法院发来的《传票》，本案开庭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11 日上午 9 时（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3-052）。2024年1月10日，公司收到置地公司发来的函件，告知收到广东省兴宁市人民

法院发来的《民事判决书》（（2023）粤1481民初2786号）（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4-002）。

二、案件的进展情况

2024年1月29日，公司收到置地公司发来的函件，告知收到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送达的

《民事上诉状》，上诉人兴宁市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清平不服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作

出的（2023）粤1481民初2786号民事判决，已向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

1.依法撤销兴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粤1481民初278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将

案件发回重审；

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三、上述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因本案二审暂未开庭，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能确定，最

终实际影响需以后续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相关诉讼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相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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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00.00万元-85,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
增加 29,667.17万元-34,667.17万元，同比增加 58.94%-68.88%。与上年同期（重述后财务数
据）相比，将增加28,763.53万元-33,763.53万元，同比增加56.14%-65.90%。

2. 公司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85,
036.53万元-90,036.53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34,659.69万元-39,
659.69 万元，同比增加 68.80%-78.73%。与上年同期（重述后财务数据）相比，将增加 34,
659.69万元-39,659.69万元，同比增加68.80%-78.73%。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00.00

万元-85,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29,667.17万元-34,667.17万
元，同比增加 58.94%-68.88%。与上年同期（重述后财务数据）相比，将增加 28,763.53万元-
33,763.53万元，同比增加56.14%-65.90%。

2. 预计 2023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85,
036.53万元-90,036.53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34,659.69万元-39,
659.69 万元，同比增加 68.80%-78.73%。与上年同期（重述后财务数据）相比，将增加 34,
659.69万元-39,659.69万元，同比增加68.80%-78.73%。

（三）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注册会计师也未对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是否
适当和审慎出具专项说明。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重述前财务数据(法定披露数据)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332.8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50,376.84万元。
2、每股收益：1.26元。

(二)重述后财务数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对上年同期数据进行重述。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236.4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50,376.84万元。
2、每股收益：1.29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23年，公司围绕温宿区块以落实储量规模和滚动建产为目标，积极发挥一体化优势，

通过加大勘探与重点评价相结合，实现了新层系新领域的多点突破，基本探明了柯柯牙油田
F1断裂带上盘油气储量。同时,通过加大水平井实施力度，积极开展储层改造措施，加强油井
生产管理，温宿油田在原油累产突破100万吨的基础上再攀新台阶，2023年全年原油产量再
创新高。公司温宿项目2023年实现原油产量58.08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14.68万吨，同比增
长33.82%，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四、非经常性损益涉及项目说明
主要系公司2023年第四季度完成TENGE Oil & Gas（哈萨克斯坦坚戈油田持有主体,以

下简称“TOG公司”）收购手续，TOG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要求，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需重述合并日之前的合并报表。公司对2023年11月30日之前
TOG公司与 Petro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Services LLP（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

“PETRO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业务进行了抵销处理。公司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非
经常性损益，由两部分构成，一是TOG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增加；二是PETRO公司为TOG公司提供的钻井工程服务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的减少；上述两部分合计减少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01.89万元。

五、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六、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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